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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贯彻落实《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
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各区市总工会，国家级开发区总工会，综保区总工会，南海新区总工会: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支持小微企业工会工作，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下发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通知》（厅字﹝2019﹞32号），省总工会近日下发通知提出了具体要求,现将文件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实施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工作措施。对已建立工会组织小微企业按规定缴交的工会经费全额予以返还。经费返还区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后续政策支持时限将按照全总、省总文件另行通知)。小微企业的界定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2011年印发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确定，各单位也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首页“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小程序”确定本单位是否属于小微企业。
二、工作方式及流程。落实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工作采取分级负责、先交后返的方式。一是各小微企业需按要求正常计提并缴交工会经费。二是由各区市总工会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分别负责对所属已建立工会组织的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进行统计、认定和返还。已纳入税务代收范围的省产业工会、省直机关工会、大企业工会，威海市直直属企业所属小微企业缴交的工会经费，先按税务所属地由区市负责返还，市总工会再根据返还名单全额下拨到区市。三是各小微企业向所隶属的区市总工会填报《威海市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申请表》（见附件2），经各区市总工会审核认定后，于申报月份的下个月起予以全额返还。四是各区市总工会要建立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收缴台账，对收到小微企业缴交的工会经费不再进行分成上解，分别于7月10日和次年1月10日前填写《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情况统计表》（见附件3）报市总工会财务资产部备案。
     三、工作要求。各级工会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市委、省总工作要求，积极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帮助小微企业尽快走出困境，实现健康发展。各区市总工会要按照市总要求结合各自实际，制订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的具体管理办法,并及时通知到所属小微企业。市总工会将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支持政策落地见效。
四、其他事项。对因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政策造成经费不足的区市总工会，市总将根据省总要求，研究经费支持政策，给予相关经费补助。对按规定免征增值税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工作继续按《关于推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有关工作的通知》（鲁会办〔2018〕119号）有关规定办理。

    附件：1.《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通知》
      2.威海市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申请表
3.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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